
 

 

報考人：   

地  址： 

電 話：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定繳交資料：請依順序排列
並裝訂成冊 

Ａ班（請檢核） Ｂ班（請檢核） 

□報名表（附件一） □檢核 □檢核 

□學士(含)以上學歷證件影本 □檢核  

□中等教師證書或師資職前教
育證明書影本 

 □檢核 

□全民國防相關訓練、全民國防
相關獎項（無則免附） 

□檢核 □無  

□工作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（無
則免附） 

□檢核 □無 □檢核 □無 

□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
分班修課證明（無則免附） 

□檢核 □無  

□學習計畫書(含自傳及報考動
機) （附件二） 

□檢核 □檢核 

□報名費匯票（抬頭：國立中興
大學） 

□檢核 □檢核 

□戶籍謄本正本一份（原住民考
生） 

□檢核 □無 □檢核 □無 

□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□檢核 □無 □檢核 □無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 寄交報名表件前，請詳閱簡章各項規定，如因表件不全，

以致不符合報考資格，由考生自行負責。 
二、 右列各項文件請依編號順序，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。 
三、 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表件，必須以限時掛號郵寄。 

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後中等學校教師職前教育學分班招生 

報名專用信封 

報名收件日期：自 109 年 7 月 27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，以

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

□A 班：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    收 

□Ｂ班：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   收 
 

附件三 


